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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转让的概述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5

年9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15年10月8日召开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详细内

容参见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2015年10月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5-063）、《关于拟对外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64）、《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70）。 

2015年9月29日，公司与冯耀良先生、广州华新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新控股”）、广州华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达”)签订了

《股权转让合同》，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9）。 

2015年10月14日，公司与冯耀良先生、华新控股、华新达、广州华新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集团”) 签订了新的《股权转让合同》，冯耀良先生

将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子公司华新达40%股权的受让权转让给了华新集团。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的情况介绍 



名称：广州华新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翠竹路 18号裕丰大厦楼裙一至三层；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冯耀良；  

成立日期：2002年 5月 27 日；  

注册资本：肆亿玖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策划创意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场地租

赁（不含仓储）、广告业、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101000047579； 

主要股东：冯耀良、冯雪华、黄颖桥。华新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冯耀良先生。 

（二）华新集团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受让方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4年 1-12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228,885.52 

净资产（万元） 68,647.15 

营业收入（万元） 510.82 

营业利润（万元） 757.27 

净利润（万元） 1,136.85 

三、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一）公司已于2015年10月10日前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3,000万元。 

（二）《股权转让合同》的具体内容： 

1、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华新集团，华新集团为冯耀良先生控制的法人，



由冯耀良先生就华新集团对本合同的所有履行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

时，华新集团不得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2、定价依据：协商确定，同时不低于华新达2015年7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进

行定价，转让价格为6,000万元。  

3、华新控股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4、本合同生效并在本公司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后，合同其他四

方应积极配合华新达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3个月内，冯耀良先生、华新达及

华新集团共同保证向银行解除本公司对华新达的全部银行借款担保责任。 

6、本次股权转让行为不涉及华新达债权债务的转移。股权转让完成后，华

新达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均与本公司无关。 

7、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间及方式： 

①2015年10月10日前，支付公司股权转让价款3,000万元人民币； 

②2015年11月5日前，支付公司股权转让价款1,500万元人民币； 

③2015年12月5日前，支付公司股权转让价款1,500万元人民币。 

8、担保责任：本次股权转让最终受让方为冯耀良先生控制的华新集团，由

冯耀良先生就该股权转让事项的所有履行义务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9、违约责任 

①华新集团应按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若逾期支付，则每逾期一天按逾期支

付款项的万分之三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②本公司承诺所转让给华新集团的股权为公司合法拥有且可以全权自由处

置，该股权不存在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如因本公司原因，导致所转让股权存在权

属争议的，由公司赔偿华新集团损失。 



③华新集团支付第一期转让款后十日内，公司应配合提供股权工商变更登记

所需的全部文件，如因公司未按期提交相关文件导致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不能顺利完成的，每逾期一日，公司应按华新集团已经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华

新集团支付违约金。 

10、合同的生效：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四、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0 月 16日 




